附件

山西省广电市场综合执法联动
协调指挥领导小组

为切实加强对山西省广电市场综合执法的统一领导，提升行政执法的质量和水平、优化广电行业营商环境，经局领导批准，决定成立山西省广电市场综合执法联动协调指挥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全省广电市场综合执法的统一领导、组织协调。
组  长：杨  政   省广播电视局二级巡视员
成  员：韩凯华   省广播电视局政策法规处（行政审批
管理处）处长
张铁铮   省广播电视局传媒机构管理处处长
欧阳斐斐 省广播电视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处长
刘云晖   省广播电视局科技处处长
马  峰   省广播电视局安全传输保障处处长
黄  涛   太原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王少峰   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李文义   朔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张少健   忻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霍美文   阳泉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左永雄   晋中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任元旺   吕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
周荷兰   长治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秦雪刚   晋城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席铁军   临汾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曹  玉   运城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队长
领导小组主要职责：
1.组织各市执法人员围绕广电市场执法开展业务培训、督查考核、专项治理等工作；
2.指导各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，推动广电市场领域跨区域、跨行业综合执法；
3.落实省委、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政策法规处（行政审批管理处），主任由韩凯华兼任。办公室主要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性统筹协调工作。
领导小组工作制度：
1.工作会议制度。领导小组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，并可根据特殊情况临时召开专题会议，主要听取汇报，分析形势，审议、批准广电市场综合执法重大事项，部署重点工作任务。
2.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。各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应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重大事项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汇总并向领导小组组长报告；各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负责办理的重大事项，应及时报告进展情况。 
3.信息共享制度。各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加强信息沟通，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本单位文化市场管理、综合执法相关信息。
4.联合督导制度。适时组成联合工作组，加强对执法改革工作、重大执法事项等检查督导；根据任务需要，参加专项治理联合行动。
5.工作调研制度。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，开展相关调研。调研形式包括开展重大课题研究、实地调研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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